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以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相关规定，作为浙江富春江环保热

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立场，我们就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收购铂瑞能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股权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铂瑞能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合计 85%

股权，是公司经过审慎考虑做出的决定，符合公司“拓展循环经济，实现持续发

展”，推广复制“固废处置+节能环保”循环经济模式的战略，有利于公司主营业

务拓展，助推公司进一步向前发展，提升经营业绩。 

1、公司本次交易定价以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为

依据，交易价格公允，未对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

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备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

务的评估资格，且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规；评估机构与公司、交易对方及标的

公司除业务关系外，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评估机构具有充分的独立性；其评估

假设与所出具的评估报告结论合理。 

2、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收购铂瑞能源合计 85%股权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铂瑞能源合计 85%股权,并将该议案提

交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张忠梅先生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辞职后仍将担

任公司董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原因与实际情况一致，不会对公



司日常经营管理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同意张忠梅先生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 

我们一致认为：刘仁军先生的教育背景、专业知识、工作经历均能够胜任所

聘岗位的职责要求，其具备担任公司总经理的任职条件，未发现有《公司法》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

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公司董事会提名、聘任的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董事会聘任刘仁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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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